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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

核心条款更新提示

尊敬的各位客户：

基于融资融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为更好地明确各位客户与中山证券之间

因开展融资融券交易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山证券本着公平合理、平等自愿、

诚实信用的原则，日前对融资融券业务合同进行了修订完善。根据双方之前签署

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第 71 条

约定：

乙方（中山证券）有权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乙方业务规则等的规定适时修改、

调整涉及本合同的相关文件、指标、比例等，修改或调整的内容由乙方通过公司

网站或营业场所、交易系统进行公告。

同时依据原合同第 69 条、第 70 条第 6款的约定：

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本合同中各项通知义务，则视为甲方已全部知悉乙

方通知内容。

……

通过乙方公司网站或营业场所、交易系统进行公告的，公告发布之日，视为

已经通知送达，并即时生效。

现针对本次修订公布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以下

简称“新版合同”）中的修改部分，对于涉及的一些核心条款，特对各位客户作

如下摘录提示：（下文楷体文字均为摘录新版合同原文）

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 甲方不得将已设定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采取查封、冻结等

司法或行政强制措施的证券提交为担保物。

在融资融券交易进行过程中，乙方发现甲方提供的担保物可能存在权利瑕疵

或其他法律上争议，或被采取查封、冻结、划扣等司法或行政强制措施的，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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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根据本合同约定采取强制平仓措施。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第三十五条 甲方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的证券暂停交易或退市的：

一、甲方融资买入或者融券卖出的证券暂停交易，且交易恢复日在融资融券

债务到期日之后的，融资融券的期限顺延；

第三十九条

第三十九条 融资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

利率。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和自身营运成本、市场状况以及客户资信等因素适时调整相关的融资利率，

具体以乙方公告为准。如决定调整融资利率的，乙方将通过营业场所、公司网站

或者其他便捷有效方式进行公示，甲方应随时留意乙方的相关公告。上述融资利

率的调整无需征得甲方同意，甲方开仓即表示接受并认可此事项。自融资利率调

整日起，对新发生的融资交易按照最新的利率标准计算当日融资利息。

甲方与乙方就融资利率等事项有其他约定的，从其约定。

融资利息根据甲方实际使用资金的自然日天数按当日融资利率逐日计算，每

月倒数第二个交易日为扣收日，未能扣收成功的融资利息，将转成逾期负债，按

本合同约定的罚息率计收罚息。

本合同约定融资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融资利息＝∑【融资金额（天）×融资利率（天）】

当日融资利息=当日实际使用融资金额×（融资利率/360）

注明：如遇利率调整，分段计算。

第四十条

第四十条 融券费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

率。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和自身营运成本、市场状况以及客户资信等因素适时调整相关的融券费率，

具体以乙方公告为准。如决定调整融券费率的，乙方将通过营业场所、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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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他便捷有效方式进行公示，甲方应随时留意乙方的相关公告。上述融券费

率的调整无需征得甲方同意，甲方开仓即表示接受并认可此事项。自融券费率调

整日起，对新发生的融券交易按照最新的利率标准计算当日融券费用。

甲方与乙方就融券费率等事项有其他约定的，从其约定。

融券费用根据甲方实际使用证券的自然日天数按当日融券费率逐日计算，每

月倒数第二个交易日为扣收日，未能扣收成功的融券费用，将转成逾期负债，按

本合同约定的罚息率计收罚息。

本合同约定融券费用的计算公式为：

融券费用＝∑【(融券卖出数量×当日收盘价)×融券费率（天）】

融券所占用证券当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当日收盘价；

其中，融券所占用证券因暂停交易而无法交易的，当日收盘价的计算方法为，根

据该标的证券中证行业指数同期涨跌幅调整该证券的当日收盘价，并按调整后的

当日收盘价计算证券市值，其计算公式为：

暂停交易证券的当日收盘价=该证券暂停交易前一交易日收盘价×（当日标

的证券所属指数收盘价÷停牌时标的证券指数收盘价）

注明：如遇费率调整，分段计算。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一条 融资融券罚息以逾期负债为基础每日按万分之五计提。甲方逾

期不还或未足额归还本金或利息、费用，或在乙方规定的结息扣收日、权益扣收

日、还本金时点，甲方信用账户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证券支付本息、扣费或还券时，

逾期的利息、费用和债务本金将转为逾期负债，并按照本合同约定逐日计算罚息。

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七条 当甲方信用账户满足本合同【第四十六条】约定的强制平仓条

件时，乙方有权对甲方信用账户进行交易限制。当出现【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约

定的强制平仓条件时，乙方有权禁止甲方进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操作：证券买卖、

资金转出、证券划出等操作；当出现【第四十六条】第一、三款约定的强制平仓

条件时，乙方有权对甲方信用账户进行交易限制，禁止甲方所有委托买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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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直接还款、直接还券、卖券还款及买券还券，禁止信用账户担保品划出等。

第七十八条

第七十八条 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友好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一致同意提请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调解。

调解成功的，各方同意将和解协议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请求依照仲裁规则根据

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成裁决书。一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均应提交深圳国际

仲裁院仲裁。

除此之外，取消原合同签字页中关于融资利率、融券费率的具体数字约定，

并执行新版合同约定。

特别声明：

以上提示内容仅对新版合同部分条款作特别提示，目的在于方便各位客户

迅速知悉修订后合同的主要内容。以上提示内容并非完整的新版合同，亦不以

本提示内容完整替代原合同。具体合同内容以中山证券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新版

合同为准。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